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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弘扬体育精神，浓厚体育文化氛围，展示运动会的良好精神风貌，现对本次运动会宣传报道工作做出如下安排：
一、征集流程
（1）稿件征集：
从14、15两个年级的各个班级中征集稿件，具体由各班班长负责。本届院运会征稿规定：14、15级每人每天至少上交两篇稿件，其中运动员上交一篇稿件（不含只参加团体项目的运动员），各单位确保本单位稿件的数量与质量，且各单位应仔细检查是否有雷同稿件，如有雷同稿件应退回重写，否则将扣除单位分数。本次稿件征集原则并不是多多益善，只有本单位的稿件进入初审、复审阶段才能对个人、单位进行加分奖励。
（2）稿件类型：
文艺稿（主题积极，联系赛事，不低于300字）----1分
消息类（真实及时，语言简练，不低于300字）----1分
评论类（见解独到，评论运动会各类现象，不低于800字）---2分
通讯类（主题明确，对运动会中的人事物进行深度报道，不低于800字）------2分
（上述分数为稿件过初审后所得的分数）
（3）稿件征收时间：
4月13日，上午：8：30——11：00，下午：14:30——16: 30。
4月14日，上午：8:30——10:00。
（4）投稿地点：西区田径场主席台审稿区
（5）稿件主审人员：14级、15级年级记者团及院采编部储备干部
（6）投稿方式：各班在交稿前请先统计好所交稿件的数量，并附上一张空白纸（写上：班级名称，稿件数量等详细信息）
二、奖励措施
（1）根据稿件总数，通过初审、复审稿件数对单位与个人进行相应加分，并除以单位人数，得出总分，最终评出五个“先进宣传报道单位” 、及若干“先进宣传报道个人”，并颁发奖状，给予奖励。
（2）本次单位及个人在院运会上表现将在学年末计入到综合评比中，对单位或个人授以荣誉称号。
三、注意事项
（1）稿件更重质量，评审团会更加注重质量的选择，所以请各单位上交质量较高的稿件。
（2）所有稿件均需采用方格纸撰写，否则视为废稿，希望各单位能够认真审核。
（3）对于稿件采写、收集怠慢的单位予以上报。
     注：请各单位仔细阅读以上投稿要求，并在指定时间段内积极投稿。


